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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 

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5

号）的规定，现将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15 号）规定的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

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20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

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45 号）第三条的规定办理相关留抵退税

业务。同时，对《退（抵）税申请表》进行修订并重新发布（见附件）。 

本公告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

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20 号）附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

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31 号）附件 1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退（抵）税申请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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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退（抵）税申请表
金额单位：元，至角分

申请人名称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退税类型 汇算结算退税□ 误收退税□ 留抵退税□

一、汇算结算、误收税款退税

原
完
税
情
况

税种 品目名称 税款所属时期
税票

号码
实缴金额

合计（小写）

申请退税金额（小写）

二、留抵退税

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申请退税前连续 12个月（或实际经营期至少

3个月）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占全

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

是□ 否□

年 月至 年 月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

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 ，同期全部

销售额 ，占比 %。

连续六个月（按季纳

税的，连续两个季度）

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

零的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情形
是□ 否□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是□ 否□

自 2019 年 4 月 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是□ 否□

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 是□ 否□

本期已申报免抵退税应退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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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的增值税额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增值税额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解缴税款完税

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全部已抵扣的进项税额

本期申请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退税申请理由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声

明

如果你已委托代理人申请，请填写下

列资料：

为代理相关税务事宜，现授权

（地址）

为本纳

税人的代理申请人，任何与本申请有

关的往来文件，都可寄于此人。

授权人签章：

申

请

人

声

明

本申请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我确定它是

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申请人签章：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情况

受理人：

年 月 日

核实部门意见：

退还方式： 退库□ 抵扣欠税□

退税类型： 汇算结算退税□

误收退税□

留抵退税□

退税发起方式：纳税人自行申请□

税务机关发现并通知□

退（抵）税金额：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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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抵）税申请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适用于办理汇算结算、误收税款退税、留抵退

税。

二、纳税人退税账户与原缴税账户不一致的，须另行提

交资料，并经税务机关确认。

三、本表一式四联，纳税人一联、税务机关三联。

四、申请人名称：填写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名称。如申

请留抵退税，应填写纳税人名称。

五、申请人身份：选择“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

如申请留抵退税，应选择“纳税人”。

六、纳税人名称：填写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

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填写纳税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税务机关统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八、原完税情况：填写与汇算结算和误收税款退税相关

信息。分税种、品目名称、税款所属时期、税票号码、实缴

金额等项目，填写申请办理退税的已入库信息，上述信息应

与完税费（缴款）凭证复印件、完税费（缴款）凭证原件或

完税电子信息一致。

九、申请退税金额：填写与汇算结算和误收税款退税相

关的申请退（抵）税的金额，应小于等于原完税情况实缴金

额合计。

十、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且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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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际经营期至少 3 个月）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 50%：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

十一、 年 月至 年 月生产并销售“非金

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

额 ，同期全部销售额 ，占比 %。：如十三选“是”，

填写本栏。

如申请退税前经营期满 12 个月，本栏起止时间填写申

请退税前 12 个月的起止时间；本栏销售额填写申请退税前

12 个月对应项目的销售额。

如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本栏

起止时间填写实际经营期的起止时间；本栏销售额填写实际

经营期对应项目的销售额。

十二、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

留抵税额均大于零的起止时间：如十三选“否”，填写本栏。

本栏填写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

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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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

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

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

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出口货物劳务、发生

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

或“否”。

十四、本期已申报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填写享受免抵退

税政策的纳税人本期申请退还的免抵退税额。

十五、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的增值

税额：填写纳税人对应属期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的增值税额；纳税人取得不动产

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后一次性转

入的进项税额，视同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进项税额，

也填入本项。

十六、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增值税额：填写纳税人对

应属期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增值税额。

十七、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

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填写纳税人对应属期抵

扣的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十八、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全部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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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的进项税额：填写纳税人对应属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十九、本期申请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填写纳税人按照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计算后的本期申请退还

的增量留抵税额。

进项构成比例=〔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

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注明的增值税额+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

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增值税额+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解缴税款完税凭证

注明的增值税额〕÷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

全部已抵扣的进项税额

二十、退税申请理由：简要概述退税申请理由，如果本

次退税账户与原缴税账户不一致，需在此说明，并须另行提

交资料，经税务机关确认。

二十一、受理情况：填写核对接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资料的情况。

二十二、退还方式：申请汇算结算或误收税款退税的，

退还方式可以单选或多选，对于有欠税的纳税人，一般情况

应选择“抵扣欠税”，对于选择“抵扣欠税”情况，可以取

消该选择，将全部申请退税的金额，以“退库”方式办理。

申请留抵退税的，可同时选择“退库”和“抵扣欠税”。

如果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按照《国

7



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第九条第三项

规定，以最近一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

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二十三、退税类型：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申请事项，选

择“汇算结算退税”、“误收退税”或“留抵退税”。

二十四、退税发起方式：纳税人申请汇算结算或误收税

款退税的，税务机关选择“纳税人自行申请”或“税务机关

发现并通知”；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的，税务机关选择“纳

税人自行申请”。

二十五、退（抵）税金额：填写税务机关核准后的退（抵）

税额。

8




